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查处违法建设监察大队隶属醴陵市城管局二级机构，为全额拨款副科级事业单位。大队设有办公室、法规股、财务室及五个中队室，共有人员48人，其中在编人员18人，人事代理及协管30人。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 
（一）按市委、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和项目建设需要，依法按程序组织实施对四街两区控违内存量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。
（二）履行对四街两区控违工作的督查，发现新增违法建设及时制止并通报给所属四街两区。
（三）协助四街两区对新增违法建设进行拆除。
（四）及时上报新增违法建设的信息，适时监控和上报各类网络舆情。
（五）协调对市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进行摸底。
（六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收入为公共财政预算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服装专项经费、处理突发抢险专项、工伤医疗、保险等专项经费支出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57.23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316.78万元；上年结转40.45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57.23万元，其中，医疗卫生支出13.98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343.25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304.40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91.71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 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52.83万元，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服装专项经费、处理突发抢险专项、工伤医疗、保险专项经费等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33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